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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财预 匚2020〕 1221号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
《内蒙古自治区边民补助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相关盟市财政局,满洲里、二连浩特市财政局:

按照自治区政府相关工作指示,经充分征求各相关盟市、边

境旗市意见后,自 治区财政厅修订了《内蒙古自治区边民补助管

理办法》。请备地遵照执行。

内蒙古自治区边民补助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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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不予公开

抄送: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。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    2020年 9月 23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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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内蒙古自治区边民补助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贝刂

第一条 为巩固边防,改善边境地区民生,增强边民守边固

边的积极性饣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对边民补助的有关精神,以及财

政部 《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》(财预 匚⒛19〕 62号 )

的相关规定饣自治区建立边民补助机制,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笫二条 享受边民补助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、农村居民最低

生活保障对象应享受的五保供养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不变,

各地不得降低其五保供养标准或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。

第二章 边民补助对象和条件

第三条 边民补助发放对象:

(一 )一线边民。本办法所称一线边民是指与俄罗斯或蒙古

国毗邻国界的抵边行政村 (嘎查 )的农村牧区居民。

(二 冰 边乡铵居住的非一线边民。本办法所称抵边乡镇(苏

木 )居住的非一线边民是指除一线边民外,与俄罗斯或蒙古国毗

邻国界的抵边乡镇 (苏木〉的农村牧区居民。
1



笫四条 边民补助发放基本条件 :

(一 )一线边民:每年在抵边行政村 (嘎查 )居住 6个月以

上的农村牧区居民。

(二 )抵边乡镁居住的非一线边民:除一线边民外,每年在

抵边乡镇 (苏木 )居隹 6个月以上的农村牧区居民。

笫五条 各边境旗市根据第三条、第四条规定,结合本地区

实际以户籍或土地、草场权证等为依据核定边民补助发放范围,

并制定当地边民补助发放实施细则。各边境旗市须在收到本办法

后 ⊥5日 内,以地方政府名义出台边民补助发放实施细则,并报

自治区财政厅审核各案,审核通过后予以执行。

第三章 资盒来源和管理

笫六条 本办法所规定的边民补助所需资金,由 自治区财政

从中央边境地区转移支付和自治区自有财力中统筹安排,列 入自

治区对各边境旗市的边境地区转移支付。各地在自治区确定补助

标准的基础上,根据自身财力状况可适当提高发放标准,提高发

放标准所需资金由当地财政自行负担。

笫七条 自治区财政厅根据各边境旗市符合边民补助发放

条件的边民人数,安排相关旗市边民补助资金,并通过边境地区

转移支付下达到相关旗市。边民补助资金实行专项管理、专账核

算、专款专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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笫人条 边民补助资金年终如有结佘,旗市财政局要结转下

一年度继续使用,不得用于平衡预箅或挪作他用。

第四章 边民补助标准及认定程序

笫九条 一线边民和抵边乡镇居住的非一线边民补助标准 ,

主要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相关精神,结合自治区农村牧区人均可支

配收入、物价水平变动、自身财力等因素确定。2020年起,符

合发放条件的一线边民和抵边乡镇居住的非一线边民补助标准

均为 3000元 /人 /年 ,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

第十条 边民补助发放条件的认定工作由边境旗市人民政

府统一组织,各抵边乡镇 (苏木 )政府牵头,当地财政、公安、

民政、国土资源和边防等部门配合落实。各边境旗市享受边民补

助人数以上年符合发放条件人数确定,并于每年 3月 1日 前完成

边民补助的申请、公示、审批和上报等工作。未在自治区规定时

间内上报的边民人数,自 治区本年度不予安排补助,由边境旗市

财政自行安排。

笫十一条 边民补助认定程序如下:

(一 )申诗捉出:边民补助以家庭为单位提出申请,家庭内

所有成员要一并向居住所在地的村 (居 )民 委员会提交边民补助

书面申请,并按照各边垸旗市的具体实施细nll提供相关证明材

料。
3



(二 )申诂审核:村 〈居 )民委员会受理申请及其他证明材

料,并进行初审,对材料齐全的申请,应进行入户调查,入户调

查人员包括村 (居 )民委员会人员、乡镇 (苏木 )政府负责此项

工作人员、边境管理派出所等相关部门人员。经入户调查认定符

合边民生活补助对象和条件的,将 申请人的有关情况在村 (居
)

民委员会所在地进行公示,公示期为 7天 .对公示无异议的,村

(居 )民 委员会连同申请人有关材料一并报送乡镇人民政府审

核。申请人对公示有异议的,可 以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复核申请。

(三 )申谛审批:乡 镇 (苏木 )人 民政府收到村 (居 )民 委

员会上报的有关材料后,会同当地边垸管理大队应当自收到村

(居 )民委员会报送的有关材料或申请人复核申请之日起 10日

内完成审批等全部相关工作。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今应予以批准今

并尽快将审批表发回村 (居 )民委员会: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 ,

应尽快将有关材料退回村 (居 )民委员会,并书面说明理由。最

终审核结果由乡镇 (苏木 )人 民政府、当地边垸管理大队分别加

盖公幸后报送所在边境旗市人民政府,同 时抄送当地旗市财政

局。

(四 )申诗上报:各边境旗市人民政府审定批复后,由边境

旗市财政局以边境旗市人民政府名义将符合边民补助发放条件

的人员报告及统计表报送各盟市财政局(统计表首页须同时加盖

边垸旗市人民政府、当地边垸管理大队公幸 ),盟市财政局转报

自治区财政厅作为安排补助资金依据。
‘



请。

笫十二条 如被取消发放资格,当条件符合时,需要再次申

第五章 边民补助发放

第十三条 自治区财政厅根据各边境旗市上报的上年符合

发放条件人数提前下达当年补助资金,各边境旗市须在自治区下

达资金 30口 内将边民补助发放到位。是否按规定时间发放边民

补助将作为次年分配边境地区转移文付资金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四条 边境旗市财政部门根据上报自治区财政厅享受

边民补助的人数,通过财政补贴
“
一卡通

”
系统将边民补助发放

到人,确保边民及时领到补助资金。

笫十五条 边民补助实行动态管理,对不符合条件的边民要

停止发放边民补助。

第六章 监督管理

笫十六条 边境旗市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边民补助发放工

作,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饣制定有效措施,严格执行边民补助发放

的公示、审核等认定程序,发动群众相互监督,确保政策落实到

位。

第十七条 各边境旗市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边民补助政策的
5



宣传,做好政策解释工作,引 导边民正确理解边民补助发放的政

策意图。

笫十八条 乡镇 (苏木)人民政府负责对边民补助相关工作

的口常管理,加强与当地财政、公安、民政、国土资源和边垸管

理大队等部门沟通联系,建立人员信息查询和共享机制,及时掌

握边境地区农村牧区居民变化情况,实现边民补助精准到人.

笫十九条 旗市财政局负责将边民补助资金及时拨付到位 ,

并做好资金的监督管理,确保资金专款专用。

笫二十条 边民补助所需资金的预算、拨付、发放,应接受

同级纪检、审计、财政部门的监督。

笫二十一条 对采取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等手段骗取边民补助

的饣乡镇 (苏木 )人 民政府应当立即停止发放边民补助,同 时收

回被骗取的补助资金,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责任。

笫二十二条 对贪污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私分边民生活补

助等行为,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

处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427号 )等有关规定,依法追究法律责

任。

第七章 附 贝刂

笫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财政厅负责解释。

笫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1年 1月 1日 起执行。《内蒙古自
6



治区边境居民生活补助管理办法》(内财预 〔2019,1377号 )同

时废止。

附件:1.每年在抵边行政村 (嘎查 )居住 6个月以上的一线

边民补助申请及审批表

2每年在抵边行政村 (嘎查 )居住 6个月以上的一线

边民统计表

3每年在抵边乡镇内居住 6个月以上的非一线边民

补助申请及审批表

4.每年在抵边乡镇内居住 6个月以上的非一线边民

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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